
 

各学院、分团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湖北省 2018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

活动方案》要求，学工部、团委决定在“4·15”国家安全

日期间，在全校组织开展一次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团日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
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、国家安全工作的新部

署新要求，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国家安全委

员会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工作成就，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

国家安全意识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，营造国家安全人

人有责、人人可为的浓厚氛围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国家安全  人人有责——开拓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

局面 

三、活动对象 

全体在校大学生 

四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规定动作 



集中观看国家安全教育系列专题片《国安天下宁》第一

集，约10分钟，网址：http://m.hbtv.com.cn/p/1142406.html。

结合实际，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校园网络安全宣传活动。 

围绕专题片内容，各学院以院（系）或班级为单位，采

用讨论、交流、辩论等多种形式，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

强化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。 

主题团日活动时间不少于 1课时。 

（二）自选动作 

学院可结合自身实际和学生特点，创新活动形式，拓展

活动载体，采取举办主题展览、开展安全演练、设计趣味游

戏，参观革命纪念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，走进军营、警营、

研学旅行基地等，开展体验式、参与式、互动式的国家安全

教育主题团日活动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、统筹安排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团日

活动，要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按照“规定动作做到位，

自选动作有特色”的要求，结合本院实际和学生特点，精心

设计细化本院活动方案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好本院主题团

日活动。 

（二）提高活动实效 

各学院要确保活动覆盖到每一个支部和学生。要采取喜



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形式，着力增强主题团日活动的吸引力

和感染力，真正让广大学生听得懂、记得住、好践行，确保

党的十九大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、国家安全工作的新部署新

要求在广大学生中落地生根。 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 

各学院要通过校园各类媒体、橱窗海报等大力宣传国家

安全法和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推送省国安办联合新华网制作的

“身边的国家安全”宣传片，组织力量撰写相关宣传教育、

理论研究文章，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团日活动营造良

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。 

请各学院将活动实施情况（图片、开展情况、活动总结

等）于 4 月 20日前报送至学工部、团委，联系人：何静。 

 

 

学生工作部           共青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4月 13日    

 
 


